
· 估价项目名称：
广州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情侣南路东侧、海愉路北侧一宗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 委托估价方：

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
· 受托估价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土地估价师：

王鹏、刘梅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8-1-0718-P03DYGJ2号
评估意见函

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广州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情侣南路东侧、海愉路北侧一宗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广州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情侣南路东侧、海愉路北侧一宗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珠海市不动产权第0032464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4000.08平方米。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18-026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55944.13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为147405.65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为8538.48平方米。
估价对象属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项目，项目类型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具体面积指标详见下表：

	类别
	项目类型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
	住宅
	9469.39
	105477.65 
	105477.65
	——

	经营性
	商业
	260.89
	2906.04 
	2906.04
	——

	经营性
	地下车库
	3503.25
	39021.96 
	——
	39021.96

	小计
	13233.53 
	147405.65 
	108383.69 
	39021.96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472.11
	5392.04
	3656.42
	1735.62

	非经营性
	公共配套及物业管理用房
	275.49
	3146.44
	1109.2
	2037.24

	小计
	766.55 
	8538.48
	4765.62
	3772.86

	合计
	14000.08
	155944.13 
	113149.31 
	42794.82 


单位：平方米

估价目的：委托估价方在向金融机构（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估价对象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8年10月17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珠海市不动产权第0032464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根据估价对象已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18-026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40402201806290201]及附件，估价对象拟建内容为住宅、商业及地下车库，上述用途符合《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珠海市不动产权第0032464号]证载地类范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及地下车库。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珠海市不动产权第0032464号]，本次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4000.08平方米。估价对象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18-026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40402201806290201]及附件为依据，规划建筑面积为155944.13平方米（不含人防）。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证载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终止日期为2083年4月8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4.5年。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其中商业用途土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为40年、地下车库用途土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为50年。结合估价对象土地出让起始日期，确定商业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53年4月8日，地下车库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63年4月8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4.5年、地下车库44.5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64.5年、商业34.5年，地下车库44.5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8年10月17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4.5年、商业34.5年，地下车库44.5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8年10月17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权利人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
	440402010007GB00050W00000000
	广州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情侣南路东侧、海愉路北侧一宗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地
	粤（2018）珠海市不动产权第0032464号
	城镇住宅用地
	——
	住宅、商业、地下车库
	7.86
	——
	7.86
	宗地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平整
	宗地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平整
	住宅64.5年、商业34.5年、地下车库44.5年
	14000.08
	155944.13
	245785
	22066
	344102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格
	344102

	单位：平方米、元/平方米、万元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截至估价期日，设定估价对象已设立三笔抵押权，抵押权人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截至估价期日，上述他项权利尚未注销。该证中未登记上述抵押权的具体情况（债权数额、期限等），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抵押数额共计为187640万元；第一笔抵押金额83890万元，抵押期限自2016年3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第二笔抵押金额57000万元，期限自2017年1月19日至2020年1月19日；第三笔抵押金额为46750万元，期限自2017年12月19日至2020年12月19日；估价对象未设定租赁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18-026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40402201806290201]及附件；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截至估价期日，设定估价对象已设立三笔抵押权，抵押权人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截至估价期日，上述他项权利尚未注销。该证中未登记上述抵押权的具体情况（债权数额、期限等），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抵押数额共计为187640万元；第一笔抵押金额83890万元，抵押期限自2016年3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第二笔抵押金额57000万元，期限自2017年1月19日至2020年1月19日；第三笔抵押金额为46750万元，期限自2017年12月19日至2020年12月19日；本次评估以在办理本次抵押登记手续前先办理上述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为假设前提，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2）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珠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国有建设用地置换调整用地协议书》[编号：2013-018号]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委托估价方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18-026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40402201806290201]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增加地下车库建筑面积39021.96平方米。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上述新增地下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无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等。本次评估以委托估价方介绍为依据，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等。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珠海市不动产权第0032464号]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此页无正文）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珠海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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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
	系数
	科技创新海岸北围片区兴南路北、兴中路东侧
	系数
	科技创新海岸北围片区科创横四路南、新湾七路西侧
	系数
	科技创新海岸北围片区鼎兴路南、内环南路西侧
	系数

	
	吉大情侣南路东侧、海愉路北侧
	
	科技创新海岸北围片区兴南路北、兴中路东侧
	
	科技创新海岸北围片区科创横四路南、新湾七路西侧
	
	科技创新海岸北围片区鼎兴路南、内环南路西侧
	

	交易时间
	2018年10月17日
	100
	2016年8月26日
	91
	2016年8月26日
	91
	2016年8月26日
	91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住宅64.5年
	100
	住宅70年
	102
	住宅70年
	102
	住宅70年
	102

	容积率
	7.86
	100
	2.5
	110
	3
	110
	3
	110

	区域
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周边居住用地比例较大、居住小区规模较大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好，有海愉半岛花园、钰海帝景等住宅项目，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0
	周边居住用地比例大、多为正在开发建设的住宅项目，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差，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95
	周边居住用地比例大、多为正在开发建设的住宅项目，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差，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95
	周边居住用地比例大、多为正在开发建设的住宅项目，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差，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95

	
	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周边商业氛围较成熟，多为社区配套底商，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100
	周边商业氛围一般，多为社区配套底商，但人流量较小，商业繁华度一般。
	97
	周边商业氛围一般，多为社区配套底商，但人流量较小，商业繁华度一般。
	97
	周边商业氛围一般，多为社区配套底商，但人流量较小，商业繁华度一般。
	97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紧邻城市次干道——情侣南路，周边路网密集程度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停车较便捷，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紧邻城市支路——创新九路，周边路网密集程度一般、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停车便捷程度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97
	紧邻城市支路——创新九路，周边路网密集程度一般、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停车便捷程度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97
	紧邻城市支路——创新九路，周边路网密集程度一般、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停车便捷程度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区域内多为住宅用地，土地利用方向较为一致。
	100
	区域内多为住宅用地，土地利用方向较为一致。
	100
	区域内多为住宅用地，土地利用方向较为一致。
	100
	区域内多为住宅用地，土地利用方向较为一致。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自然环境：石花山公园、将军山、板樟山森林公园公园；人文环境：无博物馆、展览馆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100
	区域自然环境：紧临水系；人文环境：无博物馆、展览馆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95
	区域自然环境：紧临水系；人文环境：无博物馆、展览馆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95
	区域自然环境：紧临水系；人文环境：无博物馆、展览馆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95

	
	公共配套设施
	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购物、医院、学校、餐饮等配套设施分布较密集，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购物、医院、学校、餐饮等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95
	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购物、医院、学校、餐饮等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95
	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购物、医院、学校、餐饮等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95

	
	基础设施水平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临街状况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情侣南路
	100
	城市支路——创新九路
	99
	城市支路——创新九路
	99
	城市支路——创新九路
	99

	个别
因素
	宗地面积（㎡）
	14000.08
	100
	46933.8
	102
	14287.34
	100
	15032.24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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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1
	100/
	91
	100/
	91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容积率
	100/
	110
	100/
	110
	100/
	11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95
	100/
	95
	100/
	95

	
	商业繁华度
	100/
	97
	100/
	97
	100/
	97

	
	交通便捷度
	100/
	97
	100/
	97
	100/
	97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95
	100/
	95
	100/
	95

	
	公共配套设施
	100/
	95
	100/
	95
	100/
	95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99
	100/
	99
	100/
	99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28050
	29120
	2825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33725 
	35711 
	34645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33725+35711+34645）÷3＝34694（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34694×108383.69÷10000＝376026（万元）
（二） 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求取。

（1）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住宅用房（高层）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的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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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吉大情侣南路东侧、海愉路北侧
	江山赋
	情侣湾1号
	仁恒滨海中心

	
	
	香洲区九洲大道中(德丰大厦附近)
	香洲区情侣南路88号
	香洲区情侣南路1号

	交易时间
	2018.10.17
	100
	2018.10
	100
	2018.10
	100
	2018.10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
	住宅64.5年
	100
	60-70年
	100
	60-70年
	100
	60-70年
	100

	容积率
	7.86
	100
	5.24
	103
	3.99
	106
	4.56
	103

	区域
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周边居住用地比例较大、居住小区规模较大、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0
	估价对象周边居住用地比例较大、居住小区规模较大、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0
	估价对象周边居住用地比例较大、居住小区规模较大、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0
	估价对象周边居住用地比例较大、居住小区规模较大、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紧邻城市次干道——情侣南路，周边路网密集程度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停车较便捷，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紧邻城市支路——未命名道路，周边路网密集程度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停车较便捷，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紧邻城市支路——情侣南路，周边路网密集程度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停车较便捷，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紧邻城市支路——情侣南路，周边路网密集程度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停车较便捷，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购物、医院、学校、餐饮等配套设施分布较密集，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购物、医院、学校、餐饮等配套设施分布较密集，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购物、医院、学校、餐饮等配套设施分布较密集，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购物、医院、学校、餐饮等配套设施分布较密集，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到“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区域自然环境：石花山公园、将军山、板樟山森林公园公园；人文环境：无博物馆、展览馆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100
	区域自然环境：石花山公园、将军山、板樟山森林公园公园；人文环境：无博物馆、展览馆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100
	区域自然环境：石花山公园、将军山、板樟山森林公园公园；人文环境：无博物馆、展览馆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100
	区域自然环境：石花山公园、将军山、板樟山森林公园公园；人文环境：无博物馆、展览馆等人文景观；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100

	个别
因素
	建筑类型
	普通住宅　
	100
	普通住宅
	100
	普通住宅
	100
	普通住宅
	100

	
	项目建筑规模（m2）
	155944.13
	100
	235871
	101
	53484
	98
	210000
	101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内部维护情况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特殊修正
	海景房
	100
	无海景
	75
	海景房
	100
	海景房
	100


（转下页）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3
	100/
	106
	100/
	103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1
	100/
	98
	100/
	101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特殊修正
	100/
	75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43000
	57000
	660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55112
	54871
	63443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有一定差异，其中案例B与估价对象位置、项目市场定位等因素最为接近，案例A较次之，案例C与估价对象有一定差异，故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加权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住宅用房部分的最终结果，案例A、B、C的权重选取依次为30%、50%、20%。则：
住宅用房楼面单价＝55112×30%+54871×50%+63443×20%＝56658（元/平方米）
住宅用房不动产总价＝56658×105477.65÷10000＝597615（万元）
（2）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商业用房部分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78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47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5

	
	
	
	
	建筑面积（㎡）
	2906.04

	
	
	
	
	天数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4195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96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6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4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157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63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1.5%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9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48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3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4195
	　
	　
	　

	3
	年经营费用
	15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83.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25.5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57.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3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分摊土地面积（㎡）
	270.43

	（2）
	维修费
	62.9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6.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4.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2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642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6.0%

	
	
	
	
	收益年期(n)
	31.99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22123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906.04 


注：（a）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b）分摊土地面积为270.43平方米；（c）商业用房建安费=10000×2906.04÷10000+5500×106.3÷10000=2964（万元），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2906.04+106.3）÷10000=60（万元）；（d）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4.49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开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4.49年）扣减续建工期（2.5年）。
（3）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地下车库用房部分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353
	年租金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1353
	租金×月数×个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

	
	
	
	
	建筑面积（㎡）
	39021.96

	
	
	
	
	天数
	365

	
	
	
	
	空置率（%）
	5.0%

	2
	建筑物现值
	28742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224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6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80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33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4057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48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1.5%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46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73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28742
	　
	　
	　

	3
	年经营费用
	72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39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72.2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162.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4.4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分摊土地面积（㎡）
	3631.4

	（2）
	维修费
	431.1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43.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13.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62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1734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0%

	
	
	
	
	收益年期(n)
	42.00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4445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9021.96 


注：（a）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b）分摊土地面积为3631.4平方米；（c）地下车库用房建安费=5500×（39021.96+1427.41）÷10000=24057（万元），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39021.96+1427.41）÷10000=809（万元）；（d）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4.5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开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4.5年）扣减续建工期（2.5年）。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597615+6429+17344＝621388（万元）
（转下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621388
	
	
	
	

	2
	开发成本
	202864+0.1556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45071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32812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984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164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119
	155944.13
	200
	
	

	5）
	相关税费
	1992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248
	155944.13 
	80
	
	从三通到六通费用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560
	　
	
	
	

	1）
	住宅
	1055
	105477.65 
	100
	
	

	2）
	非住宅
	505
	50466.48 
	100
	
	

	（4）
	管理费用
	2958 
	
	
	2.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9321 
	
	
	1.5%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9565+0.1266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266 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9565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33141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9219+0.1235P土
	
	
	12%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235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9219
	
	
	
	

	4 .土地价格
	312177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备注：建安费用计算：住宅及商业用房建安单价为10000元/平方米，地下车库、设备及其他用房建安单价为5500元/平方米。建安总额为建安单价乘以相应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即10000×（105477.65+2906.04）÷10000+5500×（39021.96+5392.04）÷10000=132812（万元）
二、估价结果确定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为（币种：人民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344102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叁拾肆亿肆仟壹佰零贰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245785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22066元/平方米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344102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叁拾肆亿肆仟壹佰零贰万元整
其中：所采用各方法的估价结果及最终估价结果的确定详见下表：

	估价方法
	估价结果/万元
	权重
	最终结果/万元

	市场比较法
	376026
	50%
	344102

	剩余法
	312177
	50%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三、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广州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情侣南路东侧、海愉路北侧一宗住宅、商业、地下车库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
	价值时点
	2018年10月17日

	3
	评估总值
	380602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380602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18352
	转让额×税（费）率
	5.60%

	2
	印花税
	172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151679
	转让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170203

	
	
	大写
	壹拾柒亿零贰佰零叁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173899

	
	
	大写
	壹拾柒亿叁仟捌佰玖拾玖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1115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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